
 

 

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就 修 訂《 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之 建 議 和 第 二 行 為 守 則 指

引 呈 交 立 法 會 《 2010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書 （ 2011年 11

月 15日 ）   

 

引 言   

1.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(消 委 會 )樂 於 就 《 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之 新 修

訂 建 議 和 條 例 草 案 第 2 1 (1)條 有 關 第 二 行 為 手 則 的 指 引 提 交 意 見 。   

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新 建 議  

2. 消 委 會 認 為 目 前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多 項 新 修 訂 建 議 ， 例 如 取 消 獨 立 私

人 訴 訟 、 引 入 告 誡 通 知 、 取 消 違 章 通 知 書 的 罰 款 規 定 、 低 額 模 式 安 排

等 ， 已 充 分 回 應 商 界 ，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一 直 以 來 的 關 注 。 故 此 ， 消 委 會

認 為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應 再 作 任 何 讓 步 ， 否 則 法 例 將 毫 無 效 用 。 消 委

會 又 期 望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能 盡 快 通 過 ， 以 保 障 本 港 消 費 者 。  

 

告 誡 通 知 和 低 額 模 式  

3. 現 時 建 議 的 低 額 模 式 豁 免 ， 門 檻 非 常 寛 鬆 ， 可 令 大 部 分 不 能 負 擔 徵 詢

法 律 意 見 費 用 的 中 小 企 得 到 豁 除 。  

 

4. 消 委 會 相 信 引 入 告 誡 通 知 的 安 排 ， 已 可 釋 除 中 小 企 誤 墮 法 網 的 疑 慮 。

消 委 會 不 同 意 將 告 誡 通 知 的 應 用 擴 展 到 違 反 第 二 行 為 手 則 的 反 競 爭 行

為 。 此 外 ， 消 委 會 亦 認 為 告 誡 通 知 的 安 排 應 在 競 爭 法 行 使 了 若 干 時 間

之 後 取 消 。  

 

罰 款 上 限  

5. 由 於 實 施 競 爭 法 的 其 他 地 區 可 能 會 跟 進 本 地 法 庭 成 功 檢 控 的 反 競 爭 行

為 案 件 ， 消 委 會 相 信 ， 將 有 關 企 業 首 次 違 規 的 罰 款 上 限 修 訂 為 每 一 年

本 地 營 業 額 的 10%，最 多 三 年，仍 然 可 對 跨 國 反 競 爭 協 議 起 一 定 阻 嚇 作

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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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但 消 委 會 憂 慮 ， 新 修 訂 的 上 限 對 本 地 重 覆 違 法 的 業 務 實 體 ， 阻 嚇 作 用

有 限 。 消 委 會 呼 籲 政 府 如 發 現 重 犯 個 案 ， 須 檢 討 有 關 的 罰 款 水 平 。  

 

獨 立 私 人 訴 訟  

7. 消 委 會 認 為 取 消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， 將 削 弱 消 費 者 及 中 小 企 遇 到 反 競 爭 行

為 時 的 自 保 能 力 。  

 

8. 剔 除 了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後，將 來 的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 (競 委 會 ) 將 會 是 消 費

者 和 業 務 實 體 投 訴 反 競 爭 行 為 的 唯 一 渠 道 ， 消 委 會 擔 心 現 時 預 算 給 予

競 委 會 的 撥 款 水 平 是 否 足 夠 支 持 其 監 管 整 個 香 港 市 場 經 濟 的 工 作 ， 同

時 亦 關 注 競 委 會 的 組 成 能 否 有 效 代 表 消 費 者 利 益 ， 及 會 否 優 先 處 理 對

消 費 者 有 廣 泛 影 響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 

 

9. 部 份 中 小 企 曾 提 出 憂 慮 ， 擁 有 較 多 資 源 的 大 企 業 ， 可 以 利 用 獨 立 私 人

訴 訟 纏 擾 中 小 企 。 但 根 據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經 驗 ， 中 小 企 上 述 的 疑 慮

並 沒 有 出 現 。 因 此 ， 消 委 會 認 為 當 商 界 熟 悉 新 的 競 爭 條 例 後 ， 政 府 應

盡 快 引 入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。  

 

合 併 守 則  

10. 消 委 會 一 直 都 相 信 監 管 合 併 可 加 強 競 爭 法 提 防 市 場 過 分 集 中 和 保 障 市

場 競 爭 的 效 力 。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限 制 了 合 併 守 則 的 應 用

範 圍，不 能 監 管 電 訊 行 業 以 外 的 收 購 合 併 商 業 活 動。消 委 會 關 注 附 表 1

再 加 入 第 4 條 ， 將 進 一 步 限 制 合 併 守 則 的 應 用 。  

 

11. 特 別 是 現 時 在 附 表 7 第 3 條 和 第 5 條 有 關 合 併 的 定 義 覆 蓋 面 很 大，當 中

包 括：根 據 附 表 7 第 3 條 (2)(a)項 的  互 控 股 票；根 據 附 表 7 第 3 條 (2)(b)

項 的 商 業 聯 盟 ， 和 根 據 附 表 7 第 3 條 (4)項 的 聯 營 。  

 

12. 若 附 表 1加 入 第 4條 的 豁 除 合 併 協 議 是 泛 指 上 述 附 表 7所 提 及 的 廣 義 的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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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 ， 即 獲 豁 免 遵 從 第 一 行 為 手 則 的 合 併 形 式 包 括 所 有 企 業 之 間 的 聯 營

和 合 作 的 活 動 ， 會 令 到 第 一 行 為 手 則 禁 止 嚴 重 反 競 爭 行 為 和 反 競 爭 協

議 的 效 力 喪 失 。  

 

13. 消 委 會 相 信 政 府 建 議 在 附 表 1加 入 新 的 合 併 豁 免 ， 本 意 是 指 豁 除 狹 義 的

合 併 協 議 ， 令 他 們 不 受 第 一 行 為 手 則 規 管 。 如 果 原 意 如 此 ， 消 委 會 要

求 應 將 所 豁 除 的 合 併 協 議 清 晰 界 定 和 說 明 。  

 

第 二 行 為 手 則 指 引  

14. 將 來 的 競 委 會 能 否 調 查 業 務 實 體 的 濫 用 市 場 權 勢 行 為 並 執 法 ， 要 視 乎

擁 有 多 少 市 場 份 額 力 量 才 算 擁 有 「 相 當 程 度 的 市 場 權 勢 」， 而 現 時 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對 此 沒 有 作 出 確 實 定 義 。  

 

15. 消 委 會 認 為 ， 要 決 定 不 同 的 濫 用 市 場 力 量 行 為 是 否 妨 礙 、 限 制 和 扭 曲

本 地 市 場 的 競 爭 時 ， 應 以 「 令 消 費 者 利 益 減 少 」 為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考 慮

因 素 。  

 

16. 消 委 會 建 議，將 擁 有 市 場 份 額 30%定 義 為 擁 有「 相 當 程 度 的 市 場 權 勢 」，

足 以 處 理 現 時 為 人 詬 病 的 多 個 壟 斷 市 場 情 況 ， 讓 將 來 的 競 委 會 可 處 理

該 等 市 場 出 現 的 濫 用 市 場 權 勢 行 為 。  

 


